附件3

福清市卫生健康局医疗广告审查
告知承诺书

 [____年]第____号
申请人：
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证件类型：____________
证件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代理人：
证件类型：____________证件编号：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

行政审批机关：福清市卫生健康局
联系人姓名：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  

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

    按照《福州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试行办法》，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如下：
一、审批依据
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
《医疗广告管理办法》第三条、第八条。
二、法定条件
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审批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1.福清市卫生健康局发证的医疗机构（含民营医疗机构）发布医疗广告申请。
三、应当提交的材料
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1.《医疗广告审查申请表》原件1份；
2.营业执照复印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1份；
3.《医疗广告成品样件》原件，电视、广播广告可以先提交镜头脚（一式三份）；
注：（1）上述所有申报材料均须采用A4纸并加盖公章或法人代表私章。
　  （2）复印件应真实、清晰可辨，加盖公章或法人代表私章，并同时提供原件以便核对。
    （3）若提交材料的人员非法定代表人，则必须提交法定代表人授权的委托书以及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4）其中第2项材料，申请人可在告知期限内补齐材料，补齐期限不得超过1个月。
四、首次递交材料时必须提供和可以承诺补充提供的材料
1.下列材料，申请人已经提交：
（1）《医疗广告审查申请表》原件1份；
（2）《医疗广告成品样件》原件，电视、广播广告可以先提交镜头脚（一式三份）。
2.下列材料，申请人应当在____年____月___日前提交：
（1）营业执照复印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
    （2）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注：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可通过审批系统感知获取的，无需提供。
五、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和必须首次递交的材料后，行政审批机关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
    申请人逾期不作出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实施行政审批。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并由申请人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六、监督和法律责任
    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补充的材料。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bookmark: _GoBack]    本行政审批机关，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2个月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行政审批机关将要求其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
七、诚信管理
    申请人作出承诺后，未在承诺期限内提交材料的，将在行政审批机关的诚信档案系统留下记录，对申请人今后的同一行政审批申请，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式。













申请人的承诺

申请人就申请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现作出下列承诺：
（一）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准确；
（二）已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三）认为自身能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要求；
（四）对于约定需要提供的材料，承诺能够在规定期限内予以提供；
（五）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六）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申请人（委托代理人）：           行政审批机关：
（签字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本告知承诺书一式两份，一份由行政机关归档，一份由申请人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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